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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 114年度教保及學前特教專業知能研習 

分場次計畫 
「兒童健康與照護：幼兒安全教育-水域安全篇」 

一、 依據： 

（一）幼兒教育及照顧法。 

（二）幼兒園教保專業知能研習實施辦法。 

（三）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3年 10月 14日臺教國署幼字第 1135602421號

函。 

二、 目的： 

(一) 增進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對水域安全的重要知能。 

(二) 落實幼兒園安全教育之實施以加強維護幼兒安全，使平安成長。 

三、 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

四、 承辦單位：臺北市文山區興隆國民小學 

五、 研習地點：臺北市文山區興隆國民小學（地址:臺北市文山區福興路 2號） 

六、 參加對象：臺北市幼兒園之校長、園長、負責人、教保服務人員（含代理

代課教師及教保員職務代理人）及其依法配置之相關人員。 

七、 辦理日期：114年 6月 7日(星期六) 上午 09:00~12:00。 

八、 研習時數：全程參與者核予〔安全教育〕3小時教保研習時數。（報到時間

超過 30分鐘，或早退者，不核予研習時數） 

九、 報名方式及錄取人數： 

(一) 報名方式：參加研習者於 114年 5月 28日(星期三)前至教育部全國教師在

職進修網 (http://www2.inservice.edu.tw/）登錄報名，報名事宜倘有疑

問請電洽興隆國小附幼，承辦人楊主任/高組長，電話： (02)2932-3131轉

115。 

(二) 錄取人數：共計 80人（依報名先後順序錄取）。 
      ※倘有其他錄取標準之考量，請敘明並依該標準辦理，以維護教保服務人員權益。 

十、 研習課程表： 

 

時間 課程內容 
講座/助講

姓名 

講座/助講 

現職服務單位 

8：30～9：00 報到/簽到時間 興隆附幼團隊 

9：00～12：00 

1.水域安全知能與態度 

2.水域特性與風險預防 

3.水域事故發生與因應 

許瓊云 
臺北市立大學水上運

動學系教授 

12：00～12：10 簽退時間 興隆附幼團隊 

※有關講座助理鐘點費為協助教學並實際授課之人員始得以編列，並請詳細敘明助理講座之授

課內容，至於協助處理課程之行政工作相關人員，不予補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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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、 講座與授課內容相關之學經歷或背景： 
 

講座/助講姓名 與授課內容相關之學經歷或背景 

許瓊云 

學歷：碩士國立體育學院體育研究所畢業 

現職：臺北市立大學水上運動學系教授 

經歷：臺北市立體育學院教務長、課務組長、水上運動學系第 4任系主

任（97-100學年度） 

※講座邀請注意事項： 
(一) 重要議題融入課程之家暴防治，可結合地方政府各地學生輔導諮商中心與家庭暴力  及

(暨)性侵害防治中心專業人員擔任相關議題研習之講師。 
(二) 政策與法令之課程，凡涉及幼兒教育及照顧法、教保服務人員條例及其子法與相關配套

措施之課程，課程講座應由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幼教行政主管或人員擔任之。 
(三) 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人員訓練課程，請由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提供之名冊洽詢合作

訓練單位，方能開設屬教保服務機構之專班。 
(四) 性別平等相關政策與法令場次之講座，須優先以本部性別平等教育全球資訊網公告師人

才庫之講師擔任宣講人員，俾利教保服務人員了解性平教育之正確知能。 
(五) 「勞動基準法概論及勞動權益保障實務案例研討課程」，須優先以勞動部提供師資人才

庫之講師擔任宣講人員，俾利教保服務人員了解勞動權益之正確知能。(全民勞教 e網) 
(六) 第7類課綱研習講座，請按本署於全國教保資訊網填報系統公告之宣講人員名單邀請。 
(七) 國幼班主題之「情緒管理與人際關係」及「幼兒行為輔導原則與實務演練」課程，須優 
2. 先邀請國幼班輔導教授、國幼班巡輔員擔任課程講座及國幼班教保服務人員擔任助理講 
3. 師。 
(八) 第9類教保相關人員兒少保護事件指定研習主題:(1)開設幼兒輔導管教相關法令之課程，

應依本署彙整推薦之課程講座名單邀聘。(2)如涉及心理輔導等課程之講座，應委請依各
該法令規定持有專業證照之醫師、臨床心理師、諮商心理師、社會工作師等擔任之。 

(九) 第10類學前特教指定研習主題之講座規範:「評估人員培訓課程」、「合作與溝通」及「課
程與教學」課程，須優先按本署提供之「各類課程人才庫名單」邀請講師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
